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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了规范全国环境卫生设施属性数据的采集、存储、处理和交换，实现全国环境卫生设施属性数据

的标准化，特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的内容范围是环境卫生设施属性数据，它包括生活垃圾收集点、生活垃圾压缩收集站、生活

垃圾生化处理收集站、垃圾中转站、生活垃圾处置（理）场、化粪池、倒粪站、公共厕所、粪便无害化处理厂

（场）、清道工人作息场所和环卫停车场等环境卫生设施。

　　本标准由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提出。

　　本标准由建设部城镇环境卫生标准技术归口单位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局归口。

　　本标准由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信息中心主编，建设部城建研究院环卫研究所参编。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钱诚元、俞致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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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２００３０１０２批准 ２００３０６０１实施

１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环境卫生设施属性数据的定义和数据元的表示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环境卫生设施属性数据的采集、存储、处理和交换。

本标准中的环境卫生设施仅涉及全国城市化地区，不包括农村地区。

环境卫生设施是指收集、存储、中转和处置（理）废弃物的专用设施，以及环境卫生车辆停放（修理）

场所和环境卫生工人休息场所等设施。

２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所示版本均

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ＧＢ／Ｔ７４０８—１９９４　数据元和交换格式　信息交换　日期和时间表示法

ＧＢ／Ｔ２２６０—２００２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分代码

ＣＪＪ１４—１９８７　城市公共厕所规划和设计标准

ＣＪＪ２７—１９８９　城市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标准

ＣＪＪ６５—１９９５　环境卫生术语标准

ＣＪ／Ｔ３０３３—１９９６　城市垃圾产生源分类及垃圾排放

３　通用数据项描述

本标准中环境卫生设施的公共数据项称为通用数据项。

３．１　数据采集单位名称

数据采集单位名称是指数据采集单位的法定名称。

３．２　数据采集单位代码

国家有关管理部门给予法人单位的组织机构代码。

３．３　环境卫生设施代码

按一定规则给予各类环境卫生设施的一个特定代码，在全国范围内，该代码对环境卫生设施具有唯

一性。环境卫生设施代码由设施标识码，省、自治区、直辖市代码，市、县（区）代码，地域代码和设施顺序

码组成，其表示方式应符合下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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